
附 件 一  

 

路 政 署 及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有 關 四 號 幹 線 預 留 地 長 遠 用 途 的 回 應  

 

 

 

 南 區 區 議 會 早 前 曾 經 討 論 發 展 華 貴 邨 附 近 的 四 號 幹 線 預 留 地 為

公 園 的 方 案 ，長 遠 而 言，希 望 透 過 工 務 工 程 的 方 式 發 展 該 土 地 為 公 眾 休

憩 空 間 。  

 

2. 根 據 南 港 島 線 (東 段 )建 造 方 案，在 工 程 期 間 港 鐵 公 司 會 將 有 關 土

地 用 作 臨 時 苗 圃 ， 保 育 因 南 港 島 線（ 東 段 ）須 要 移 植 的 樹 木 。 現 因 應 南

區 區 議 會 的 要 求，港 鐵 公 司 會 在 該 臨 時 苗 圃 增 加 設 施，改 建 休 憩 用 地 供

市 民 享 用 ， 並 負 責 該 計 劃 未 來 十 年 的 建 造 、 運 作 及 維 修 費 用 。 路 政 署 現

正 跟 進 有 關 安 排 。  

 

3. 城 規 會 於 6月 3日 的 會 議 上 已 就 更 改 有 關 土 地 為 休 憩 用 地 的 申 請

進 行 討 論。城 規 會 原 則 上 同 意 有 關 更 改 。但 因 應 薄 扶 林 區 內 各 四 號 幹 線

預 留 地 的 刪 除，城 規 會 認 為 應 先 詳 細 整 體 檢 討 區 內 的 規 劃，才 落 實 有 關

建 議 。 政 府 會 跟 進 城 規 會 的 建 議 ， 檢 討 薄 扶 林 區 的 土 地 規 劃 ， 適 時 向 議

會 匯 報 及 徵 詢 意 見 ， 以 落 實 有 關 土 地 的 長 遠 用 途 。  

 

4. 視 乎 更 改 有 關 土 地 用 途 的 進 度 及 結 果 ， 康 文 署 會 與 有 關 部 門 聯

絡 ， 以 商 討 長 遠 發 展 該 土 地 的 適 當 安 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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